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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審法院就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  
居港年期規定所作裁決的政策影響  

 
 
 政 府 當 局 於 2004年 1月 1日 將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(下 稱

"綜援 ")的居港年期規定由一年修訂為 7年。在經修訂的規定下，

18歲以下的香港居民可獲豁免先在港居住的規定。倘要符合

資格申領綜援，成年申請人必須已成為香港居民至少 7年 (即 7年
居港規定 )；及必須於緊接提出申請的日期前持續居港至少一年。 
 
2.  終審法院於 2013年 12月 17日就一宗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

被拒而提出的上訴作出判決。終審法院裁定 7年居港規定違憲，

以及政府須回復至 2004年 1月 1日前所實施的一年居港規定。政

府當局已按照終審法院的判決，由判決作出日期起回復至之前

實施的一年居港規定。據政府當局表示，將綜援居港年期規定

由 7年縮短至一年所造成的實際影響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來港

定居人士的經濟狀況及申領綜援的意欲。  
 
3.  立法會轄下相關的委員會從未討論過終審法院就申領

綜援的居港年期規定所作裁決的政策影響。儘管如此，在終審

法院作出有關判決後，議員曾分別在 2014年 1月 8日、1月22日及

2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，就綜援居港年期規定改變所造成的

影響提出 3項質詢。在 2014年 4月 3日財務委員會審議 2014-2015
財 政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的 特 別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曾 就 政 府 當 局 就

終審法院的判決對處理綜援申請的人手及資源所造成的影響進

行 的 評 估 提 出 一 項 質 詢 。 該 等 質 詢 和 政 府 當 局 的 答 覆 載 於

附錄 I至 IV。  
 



 2

4.  在 2014年 1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，議員動議了一項

休會待續議案，就終審法院裁定綜援申請人不需居港滿 7年的

事宜所造成的影響進行辯論。有議員關注到，政府有否詳細研究

終審法院的裁定對各項社會福利措施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影響，

以及政府是否已為日後額外增加福利開支作出準備。部分議員

認為，政府應藉此機會檢討其福利政策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

休會辯論作出的答覆載於附錄V。  
 
5.  小組委員會將會在 2014年 7月 7日的會議上討論 "新來港

人士的貧窮問題 (包括終審法院就申領綜援的居港年期規定所作

裁決的政策影響 )"的課題，並聽取團體的意見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4年 7月 3日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